南雄市雄州街道星宸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项目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南雄市雄州街道星宸养殖场建设项目
（2）项目性质：新建
（3）建设地点：南雄市雄州街道下坪村委会黄塘村小组邓石坑
（4）占地面积：6374m2
（5）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800万元。
（6）建设内容：项目养殖规模为年出栏商品猪9600头。
（7）工作制度：项目劳动定员为20人，年运营365天。
二、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1、施工期环境影响
本项目在施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为施工废水、施工废气、施工噪声、建筑垃圾可能会影响到地表水、环境空气和声环境质量，同时对区域景观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运营期环境影响
（1）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废水主要包括猪尿、猪舍冲洗水、猪具清洗废水、生活污水等。
（2）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猪场的大气污染源主要有养殖场内的猪舍、集污池、异位发酵床、无害化车间产生的恶臭气体、备用柴油发电机废气等。
（3）噪声环境影响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源主要为猪叫声及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等。
（4）固体废弃物影响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是生活垃圾、猪粪、病死猪尸、医疗垃圾、消毒剂废包装物等。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施工期污染治理措施
施工期的噪声、废气、废水、各固体废物将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施工期不长，施工期污染是临时性的，在施工结束后此类污染源即可消除。只要施工单位认真搞好组织工作，文明施工，切实落实上述各项环保措施，施工期间不会对环境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2、运营期污染治理措施
（1）废水治理措施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主要废水包括：养殖废水（猪尿、猪舍冲洗水、猪具清洗废水）和员工生活污水，养殖废水与猪舍粪便混合后经异位发酵床发酵后制成有机肥外售，不外排。生活污水收集经三级化粪池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旱作水质标准后全部用于场内绿化和周边林地灌溉，不外排。
（2）废气治理措施
猪舍恶臭采取干清粪+优化饲料+除臭剂除臭+加强绿化等措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集污池恶臭采取密闭集污池+除臭剂除臭+加强绿化等措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异位发酵床和无害化车间采取除臭剂除臭+加强绿化等措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备用柴油发电机属于备用性质，只有在停电时启用，采取选用优质柴油+加强绿化等措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3）噪声治理措施
给猪只提供充足的饲料和水，减少因饥饿发出突发性噪声；固定源设备噪声采取选择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减振、厂房隔声等措施进行降噪；移动源噪声通过保持路面平整、限速等措施降噪；加强场区内绿化，增强绿色植物的吸声作用。
（4）固体废物治理措施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粪便收集与养殖废水在集污池混和后进入异位发酵床发酵处理制得有机肥外售；病死猪尸无害化（化制法）处理得到油脂和脱脂骨粉，与猪粪污混配后经异位发酵床发酵处理制得有机肥外售；医疗垃圾和消毒剂废包装物收集后交由有相关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理。
综上所述，在采取相关的环保措施后，营运期产生的这些环境影响是在可控范围内的。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南雄市雄州街道星宸养殖场建设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选址符合韶关市和南雄市发展规划，工程建设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文物古迹等环境敏感区。建设单位只要严格遵守“三同时”管理制度，加强生产管理和环境管理，防止污染事故的发生，完成各项报建手续，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评价所提出的要求落实污染防治措施，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五、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南雄市雄州街道星宸养殖场
建设单位地址：南雄市雄州街道下坪村委会黄塘村小组邓石坑
建设单位联系人：刘宇涵
联系方式：188 0751 5445 
六、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名称：中山市科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评价机构地址：中山市石岐区龙井南路3号置贤大厦1417房（之二）
评价机构联系人：黄工
评价机构联系方式：13824780920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
1、为让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有更深入的了解，公众可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V6ILJs8qEn-HAei5_vOOQ （提取码：0gd0）查阅，纸质版可联系我公司或环评单位获得；
2、本项目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见报告书）的公民、法人和组织的意见，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3、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4、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10个工作日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我公司和环评单位将对反映的意见认真核实、对待，对良好建议我们将积极采纳，并贯穿于整个建设过程中。
公示时间为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南雄市雄州街道星宸养殖场
2020年5月29日

附件：1、《南雄市雄州街道星宸养殖场建设项目公众意见表》
https://pan.baidu.com/s/1rV6ILJs8qEn-HAei5_vOOQ（提取码：0g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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